
 
 

     
  

各位芳鄰您好： 

    因上和環保清運廠商告知自

110 年 4 月 1 日起將加收資源回

收服務費每月金額 500 元，為樽

節支出，目前管委決定試行由委外

廠商回收一個月，唯廠商表示需達

一定回收量，才會前來收取，若造

成不便，敬請見諒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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